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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唐飞 总监 120 1.15% 发行人 核心员工
34 张志军 总监 120 1.15% 发行人 核心员工
35 丁奕 主任工程师 120 1.15% 发行人 核心员工
36 王峰 总监 120 1.15% 发行人 核心员工
37 蒋震 技术专家 120 1.15% 发行人 核心员工
38 杨鹤志 主任工程师 120 1.15% 发行人 核心员工
39 刘小龙 总监 110 1.05% 盛科科技 核心员工
40 王力 技术主导 110 1.05% 发行人 核心员工
41 胥平春 主任工程师 110 1.05% 发行人 核心员工

42 许俊 芯片设计部高级总
监 100 0.96% 发行人 核心员工

43 顾祥洪 总监 100 0.96% 发行人 核心员工
44 徐昌发 总监 100 0.96% 发行人 核心员工
45 邱建峰 总监 100 0.96% 发行人 核心员工
46 韦健 经理 100 0.96% 发行人 核心员工
47 徐锦韬 高级业务经理 100 0.96% 发行人 核心员工
48 周伟 技术专家 100 0.96% 发行人 核心员工
49 王巍 主任工程师 100 0.96% 发行人 核心员工
50 何志川 总监 100 0.96% 发行人 核心员工
51 杨锐 总监 100 0.96% 发行人 核心员工
52 赵茂聪 技术专家 100 0.96% 发行人 核心员工
53 孟忠伟 技术专家 100 0.96% 发行人 核心员工
54 徐彦召 主任工程师 100 0.96% 发行人 核心员工
55 龚海东 主任工程师 100 0.96% 发行人 核心员工
56 王颖 资深经理 100 0.96% 发行人 核心员工
57 李磊 主任工程师 100 0.96% 发行人 核心员工
58 周杰 主任工程师 100 0.96% 发行人 核心员工
59 杨八双 主任工程师 100 0.96% 发行人 核心员工
60 肖振能 高级业务经理 100 0.96% 发行人 核心员工
61 王蒴 主任工程师 100 0.96% 发行人 核心员工
62 王倩 技术主导 100 0.96% 北京分公司 核心员工

总计 10,465 100.00% - -

（四）其他战略投资者参与战略配售的情况
除参与跟投的保荐人相关子公司以及发行人高管、员工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之外，参与本次
战略配售的其它投资者类型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
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中电金
投控股有限公司，其获配数量和金额如下：

投资者名称 类型 获配股数
（股）

获配股数
占本次发行数量
的比例（%）

获配金额
（元）

限售期
（月）

中电金投控股
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
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

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6, 046, 883 12.09% 257, 960, 028.78 36

注：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
开始计算。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后公司的总股数为410,000,000股，其中本次公

开发行股份数为50,000,000股， 发行股份占公司发行后股份
总数的比例约为12.20%。 本次发行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
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为42.66元/股。
三、每股面值
每股面值为1.00元。
四、发行市盈率
不适用。
五、发行市净率
本次发行市净率为7.39倍（每股净资产按2022年12月31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
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六、发行方式及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

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
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
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50,000,000股。 其中，最终战略配售
股数为10,000,000股， 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0.0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2,000,000股，其中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
数量为11,881,729股，放弃认购数量为118,271股。 网下最终发
行数量为28,000,000股， 其中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数量为
28,000,000股，放弃认购数量为0股。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投资
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
数量为118,271股。

七、发行后每股收益
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为-0.17元（以2022年度经审计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八、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为5.77元（按2022年12月31日经

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
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九、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213,300.00万元， 扣除发行费

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200,421.58万元。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到位情况进
行了审验 ， 并于 2023年 9月 8日出具了 《验资报告》
（XYZH/2023BJAA10B0607）。

十、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约为12,878.42万元，具体如下：

序号 类型 金额
1 保荐承销费用 11,165.00万元
2 审计及验资费用 616.04万元
3 律师费用 490.00万元
4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490.57万元
5 上市相关的手续费及其他费用 116.82万元

合计 12,878.42万元

注：以上费用均不含增值税。 发行费用根据最终结算情
况较招股意向书的披露金额有所调整，上市相关的手续费等
其他费用根据发行情况及相关协议进行了明确，并根据发行
情况将印花税纳入了上市相关的手续费。

十一、募集资金净额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200,421.58万元。
十二、发行后股东户数
本次发行后股东户数为30,459户。
十三、超额配售选择权情况
本次发行没有采取超额配售选择权。

第五节 财务会计信息
公司2020年12月31日、2021年12月31日、2022年12月31

日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20年度、2021年度、2022年度
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
及母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已经信永中
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
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XYZH/2023BJAA10B0334）。 2020
年度、2021年度、2022年度财务会计数据及有关分析说明
请详见本公司已刊登的招股说明书，审计报告已在招股意
向书附录中披露，本上市公告书中不再披露，敬请投资者
注意。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接受公司委托，
对公司2023年6月30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23年
1-6月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 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以

及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阅 ， 并出具了 《审阅报告》
（XYZH/2023BJAA10B0595）。 2023年1-6月主要财务信息及
经营情况及2023年1-9月业绩预计情况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六
节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之“二十一、财务报告审计基
准日后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状况”进行披露，投资者欲了解相
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 审阅报告已在招股意向书附
录中披露，本上市公告书不再进行披露。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安排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规范运作》及有关规定，本公司已同保荐人中国国际金
融股份有限公司与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公司、保荐人及存放募集资金
的商业银行的相关责任和义务进行了详细约定。 具体账户开
立情况如下：

开户人 开户银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苏州盛科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分行 475479679425
苏州盛科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32250198823600006712
苏州盛科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姑苏支行 75150122000531635
苏州盛科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干将路支行 10550301040024198
苏州盛科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中山北路支行 72100122000295332
苏州盛科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金鸡湖支行 8112001014000758026
苏州盛科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营业部 641065559

苏州盛科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
支行 89040078801400003300

二、其他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 没有

发生可能对本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 具体如下：
（一）本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的进展正常；
（二）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本公司未订立可能对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

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四）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

有发生未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五）本公司未发生重大投资；
（六）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转换；
（七）本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八）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

发生变化；
（九）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本公司未发生重大对外担保事项；
（十一）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本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运行正常，决议

及其内容无异常；
（十三）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人及其意见
一、保荐人对本次股票上市的推荐意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苏州盛科通信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人，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保荐
人尽职调查工作准则》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上交所的有
关规定， 通过尽职调查和对申请文件的审慎核查， 并与发行
人、发行人律师及发行人审计师经过充分沟通后，认为盛科通
信具备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各项条件， 同意
保荐苏州盛科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
板上市。

二、保荐人相关信息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如军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2座27层及

28层
联系电话：010-65051166
传真：010-65051156
保荐代表人：孔亚迪、吴明阳
联系人：孔亚迪、吴明阳
联系方式：010-65051166
三、 为发行人提供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的具体情

况
孔亚迪：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保荐代

表人。 于2020年取得保荐代表人资格，曾经执行东鹏控股中小
板IPO项目、希荻微科创板IPO项目等，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
严格遵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
业记录良好。

吴明阳：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保荐代表
人。 于2020年取得保荐代表人资格，曾经执行东旭蓝天非公开
发行项目等，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证券发行上市
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
一、关于所持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一）中国振华、中国电子、Centec和苏州君脉的承诺
1、自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在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
行人股份， 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本企业在本次发行上市前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在发行人实现盈利前，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个完整
会计年度内， 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在本次
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也不提议由发行
人回购本企业在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第4个会计年度和第5个会计年
度内， 本企业每年转让在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发行人股份数不超过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

发行人股票上市且实现盈利后， 本企业可以自发行人当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次日与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个月
届满之日中较晚之日起转让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发行人股份。

2、在发行人上市后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易
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
于发行价，本企业持有发行人股票的上述锁定期自动延长6个
月。 上述发行价指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发行价格，如果发
行人上市后因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
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上交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
息处理。

3、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满之日起2年内，如进行
减持，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发行价，但如因派发现金红利、
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按照上交
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价格调整导致低于发行价的情形除
外。

4、如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或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
等证券监管机构对股份锁定期有其他要求， 本企业同意对本
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进行相应调整。

5、如以上承诺事项被证明不真实或未被遵守，则本企业
应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以上承诺为不可撤销之承诺。

（二）涌弘壹号、涌弘贰号、涌弘叁号及涌弘肆号的承诺
1、自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及自本企业取得发行

人股份之日起36个月内， 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企业在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也不
提议由发行人回购本企业在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发行人股份。

在发行人实现盈利前，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个完整
会计年度内， 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在本次
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也不提议由发行
人回购本企业在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第4个会计年度和第5个会计年
度内， 本企业每年转让在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发行人股份数不超过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

发行人股票上市且实现盈利后， 本企业可以自发行人当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次日与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个月
届满之日中较晚之日起转让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发行人股份。

2、 在发行人上市后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易
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
发行价，本企业持有发行人股票的上述锁定期自动延长6个
月。上述发行价指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发行价格，如果发行
人上市后因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原
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上交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
理。

3、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满之日起2年内，如进行
减持，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发行价，但如因派发现金红利、
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按照上交
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价格调整导致低于发行价的情形除
外。

4、如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或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
等证券监管机构对股份锁定期有其他要求， 本企业同意对本
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进行相应调整。

5、如以上承诺事项被证明不真实或未被遵守，则本企业
应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以上承诺为不可撤销之承诺。

（三）中新创投、Harvest� Valley的承诺
1、自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公司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在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
行人股份， 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本公司在本次发行上市前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2、如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或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
等证券监管机构对股份锁定期有其他要求， 本公司同意对本
公司所持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进行相应调整。

3、如以上承诺事项被证明不真实或未被遵守，则本企业
应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以上承诺为不可撤销之承诺。

（四）产业基金的承诺
1、自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公司不转让或者

委托本公司基金管理人之外的他人管理本公司在本次发行上
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
本公司在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2、如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或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
等证券监管机构对股份锁定期有其他要求， 本公司同意对本
公司所持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进行相应调整。

3、如以上承诺事项被证明不真实或未被遵守，则本企业
应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以上承诺为不可撤销之承诺。

（五）中电发展基金
1、自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及自本企业取得发行

人股份之日起36个月内， 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企业在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也不
提议由发行人回购本企业在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发行人股份。

2、如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或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
等证券监管机构对股份锁定期有其他要求， 本企业同意对本
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进行相应调整。

3、如以上承诺事项被证明不真实或未被遵守，则本企业
应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以上承诺为不可撤销之承诺。

（六）同时担任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
员相关人员的承诺函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委
托他人管理本人在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
股份（以下简称“首发前股份”），也不要求由发行人回购首发
前股份。

发行人股票上市后且实现盈利前，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
日起3个完整会计年度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
首发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也不提议由发行人
回购该部分股份。

发行人股票上市后且实现盈利后， 本人可以自发行人当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次日与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36个
月届满之日中较晚之日起转让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发行人股份。

发行人股票上市交易后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
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发行人股票上市后6个月
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1个交易日）收盘价低
于发行价， 本人所持首发前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6
个月。 前述发行价指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
果发行人上市后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
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中国证监会、上交所的有关
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

2、本人所持首发前股份的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在发行人
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
本人所持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 本人在发行人担任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期届满后离职的，离职后6个月内不转让首
发前股份；本人在任职期届满前离职的，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
内和任期届满后6个月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发
行人股份总数的25%。

3、在不违反前述第二条承诺的前提下，自本人所持首发
前股份的锁定期届满之日起4年内，本人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
份不超过发行人上市时本人所持首发前股份总数的25%，减持
比例可以累积使用。

4、本人所持首发前股份在锁定期满后2年内减持的，减持
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5、前述承诺不因本人在发行人担任职务的变更或自发行
人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若本人违反本承诺函，违反承诺而
获得的收益归发行人所有； 若本人未将违规减持所得上缴发
行人， 则本人当年度及以后年度在发行人利润分配方案中应
享有的现金分红暂不分配直至本人完全履行本承诺函为止。

6、本人将同时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上交所关于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所持首发前股份转
让的其他规定；如有新的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上交所规
范性文件规定与本承诺内容不一致的，以新的法律、法规、中
国证监会、上交所规范性文件规定为准。

（七）发行人其他持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委

托他人管理本人在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
股份（以下简称“首发前股份”），也不要求由发行人回购首发
前股份。

发行人股票上市后且实现盈利前，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
日起3个完整会计年度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
首发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也不提议由发行人
回购该部分股份。

发行人股票上市后且实现盈利后， 本人可以自发行人当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次日与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36个
月届满之日中较晚之日起转让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发行人股份。
发行人股票上市交易后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发行人股票上市后6个月期
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1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
发行价， 本人所持首发前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6个
月。 前述发行价指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
发行人上市后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
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中国证监会、上交所的有关规
定作除权除息处理。

2、本人所持首发前股份的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在发行人
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
本人所持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 本人在发行人担任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期届满后离职的，离职后6个月内不转让首
发前股份；本人在任职期届满前离职的，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
内和任期届满后6个月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发
行人股份总数的25%。

3、本人所持首发前股份在锁定期满后2年内减持的，减持
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4、 前述承诺不因本人在发行人担任职务的变更或自发
行人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 若本人违反本承诺函，违反承
诺而获得的收益归发行人所有；若本人未将违规减持所得上
缴发行人，则本人当年度及以后年度在发行人利润分配方案
中应享有的现金分红暂不分配直至本人完全履行本承诺函
为止。

5、本人将同时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上交所关于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首发前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
如有新的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上交所规范性文件规定与
本承诺内容不一致的，以新的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上交所
规范性文件规定为准。

（八）发行人其他核心技术人员的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和本人离职后6个月

内， 本人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在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以下简称“首发前股份”），也不要
求由发行人回购首发前股份。

发行人股票上市后且实现盈利前，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
日起3个完整会计年度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
首发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也不提议由发行人
回购该部分股份。

发行人股票上市后且实现盈利后， 本人可以自发行人当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次日与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36个
月届满之日中较晚之日起转让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发行人股份。

2、自本人所持首发前股份的锁定期届满之日起4年内，本
人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份不超过发行人上市时本人所持首发
前股份总数的25%，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

3、前述承诺不因本人在发行人担任职务的变更或自发
行人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 若本人违反本承诺函，违反承
诺而获得的收益归发行人所有；若本人未将违规减持所得上
缴发行人，则本人当年度及以后年度在发行人利润分配方案
中应享有的现金分红暂不分配直至本人完全履行本承诺函
为止。

4、本人将同时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上交所关于
核心技术人员所持首发前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 如有新的法
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上交所规范性文件规定与本承诺内容
不一致的，以新的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上交所规范性文件
规定为准。

二、关于持股意向和减持意向的承诺
（一）中国振华、中国电子、Centec、苏州君脉、涌弘壹号、涌

弘贰号、涌弘叁号及涌弘肆号的承诺
1、持股意向：本企业未来持续看好发行人及其所处行业

的发展前景，愿意在较长时间内稳定持有发行人股份。
2、减持方式：本企业减持将按照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

的相关规则要求进行， 减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
价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

3、减持价格：本企业在本次发行前所持发行人股份在锁
定期满之日起2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如果因
利润分配、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
发行价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

4、减持数量：本企业在本次发行前所持发行人股份在锁
定期满之日起2年内， 每年减持股份不超过所持股份总量的
30%，如因发行人进行权益分派、减资缩股等导致本企业所持
发行人股份发生变化的，相应年度可转让股份额度做相应变
更。

5、减持安排：本企业如拟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
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相关规则。在本企业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情况下，本企
业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将在首次减持
前15个交易日预先披露减持计划公告； 通过其他方式减持
公司股份的，将提前3个交易日通过发行人进行公告，并按
照证券监管机构届时适用的规则及时、 准确地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6、如以上承诺事项被证明不真实或未被遵守，本企业应
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7、本承诺自签署之日起即行生效并不可撤销。
（二）产业基金、中电发展基金及中新创投的承诺
1、持股意向：本企业未来持续看好发行人及其所处行业

的发展前景，愿意在较长时间内稳定持有发行人股份。
2、减持方式：本企业减持将按照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

的相关规则要求进行， 减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
价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

3、减持价格：本企业在本次发行前所持发行人股份在
锁定期满之日起2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根据当时的二级市
场价格确定， 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
要求。

4、减持数量：本企业在本次发行前所持发行人股份在锁
定期满之日起2年内， 每年减持股份不超过所持股份总量的
100%，如因发行人进行权益分派、减资缩股等导致本企业所持
发行人股份发生变化的， 相应年度可转让股份额度做相应变
更。

5、减持安排：本企业如拟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
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相关规则。在本企业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情况下，本企
业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将在首次减持
前15个交易日预先披露减持计划公告； 通过其他方式减持
公司股份的，将提前3个交易日通过发行人进行公告，并按
照证券监管机构届时适用的规则及时、 准确地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6、如以上承诺事项被证明不真实或未被遵守，本企业应
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7、本承诺自签署之日起即行生效并不可撤销。
（三）持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的承

诺
1、持股意向：本人未来持续看好发行人及其所处行业的

发展前景，愿意在较长时期内稳定持有发行人股份。
2、减持方式：本人减持将按照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的

相关规则要求进行， 减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
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

（下转C12版）

（上接C10版）


